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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医药学院
“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”数据采集

工作管理办法

鲁医教字〔2020〕97 号

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是本科院校每年例行数据 上

报工作，实现了所有普通本科院校状态数据按时入库，有效支

撑了高等教育评估监测工作。为建立学院教学工作常态监控机

制，促进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

学院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1〕9 号）和《教育

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》（教高

〔2013〕10 号）精神，学院将本科高校基本状态数据填报列为

常态工作。为推动采集工作有序进行，保证采集任务按时高质

量完成，特制订本办法，请相关单位遵照执行。

一、工作组织

（一）成立数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

成立齐鲁医药学院数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，院长为组长，

分管填报工作副院长为副组长，各相关职能处室及二级学院（部）

负责人为成员，全面负负责学院数据采集工作。

数据采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教学质量监控管 理

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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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数据审核小组

1.数据来源审核小组：由提供数据的部门及学院（部）组

建，负责对本单位提供的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；各单

位的数据填报完成后，报送到任务分解表中对应的责任部门。

报送之前，至少指定 2 人对所有报送的数据进行严格的审核，

并由单位负责人签字方能上报。

2.责任单位审核小组：由各责任单位组建，对本部门负责

的所有数据进行审核;各责任部门对搜集的数据进行汇总，并指

定专人负责二审。

3.学院审核小组：数据采集领导小组负责对全院的数据进

行审核，确认无误后提交并上传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

台采集系统。成员为各相关责任部门负责人。

（三）数据采集小组

负责对各责任单位提交的数据进行初审，并将数据录入国 家

数据平台采集系统。

（四）数据采集员

每个责任部门和二级学院（部）各指定一名数据采集员，

并建立专门群组联系（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群），便于沟通。

负责各单位数据采集及上报事宜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确保数据规准确规范

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填报工作是学院一年一度的常规

工作，各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（部）应统一思想、高度重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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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数据的准确、规范。

（二）第一责任人负责制

各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（部）的负责人为本单位数据采集

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确保本单位的数据采集工作落实到位，确

保所负责的数据准确，按时节点准时提报。

（三）数据采集与提高教学质量结合

各责任部门将数据采集作为提高学院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

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查找不足，边查找

边建设，边建设边提高，全面落实学院办学定位和发展战略，

切实提高学院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培训与部署

1.学院制定和发布数据填报工作方案和数据填报分工表；

2.召开数据采集工作会议，部署数据采集工作，学习和解

析数据填报工作方案和填报分工表；

3.各单位安排部署数据填报工作，填报工作以各责任部门

为主，相关部门协助，各二级学院（部）辅助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数据采集与汇总

1.各单位实施数据采集工作，按照数据采集小组下发的系

统采集模板或《填报表格》填写电子文件，并以电子档最终稿

打印输出、签字与电子档一并上报。

2.各协助部门根据每年采集工作安排的变化，按照责任部

门的要求报送填报材料。报送之前，各单位须对所有报送的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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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进行严格的审核，并按照各责任部门的具体时间要求准时报

送，不得无故延误。

3.各责任部门根据数据填报分工表中的具体时间安排对收

集的数据进行汇总，并负责二审，确认无误后再打印输出，提

交的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内容必须保持一致，报送数据采集小

组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：数据审核及上传

1.根据采集时间节点，数据采集小组将收集的所有电子档

文件集中录入国家数据平台，采用边填报边审核，一经发现问

题，及时联系填报部门予以纠正。

2.各责任部门在出现问题时应积极配合，严格按照填报要

求予以改正，直至数据格式符合平台要求。此期间，采集小组

随时关注数据完整性，在系统内进行查缺补漏，确保填报质量。

3.按照时间节点，数据采集小组填报完数据后提交学院数

据审核小组审核，经审核无误后，将学院全部数据上传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，保证质量

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填报是国家对高等学院教学质量常态监 测、

院校审核评估、专业评估和专业认证及撰写年度本科教学质量

报告的重要依据。各单位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，要求数据采集

和填报质量要保证完整规范、准确无误，并按时按要求上报。

（二）认真学习，关注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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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数据平台不断完善，随着监控力度的加大，数据每年 会

出现变化，学院及各单位应关注发生变化事项及数据填报要求，

可与往年数据对比，避免数据出现偏差，确保数据填写准确无

误。

（三）明确责任，加强审核

各单位负责人作为数据填报工作第一责任人，要切实履行

职责，周密组织本单位数据采集与审核工作，保证数据来源可

靠、客观、准确，并按照时间节点准时提交；为提高工作效率，

各单位须指定一名相对稳定的数据采集员，负责本单位数据采

集具体工作；涉及多个协作部门的数据项填报，统一提交到责

任部门，审核汇总后，由责任部门上报学院采集小组。

五、附则

本办法由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

行。

齐鲁医药学院

2020 年12 月29 日


	齐鲁医药学院

